
寿县气象局行政审批事项及流程图

1、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事项流程图

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

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政

机关应告知申请人，利害关系

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依法

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

织听证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

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》。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部门申请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 5
个工作日内返回材料，

发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

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申请

5 个工作日，竣工验收申

请 3 个工作日内由气象

局行政审批股作出许可

或则不予许可的决定

由气象局行政审批

股对受理材料进行

审核（查看有无损害

公共利益、其他人利

益等）

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

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

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，

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，并

举行听证

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

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

利益的，应告知利害关

系人，申请人和利害关

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

辩，行政机关应当听取

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

的意见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《驳
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

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

发《防雷装置核准意见书》、《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》

受理：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

申请人申请

到气象服务窗口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申请

承办单位：寿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窗口

地址：寿县政务服务中心

办件咨询电话：0544-4108041 投诉举报电话：0544-3126871



2、施放气球活动许可事项流程图

承办单位：寿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窗口

地址：寿县政务服务中心

办件咨询电话：0554-4108041 投诉举报电话：0554-3126871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，发《驳回通

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可在 60 日内到

县法制办或市气象局提请复议，或在

三个月内向寿县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


